
秩序成績評分標準 
 

班級課堂成績 
依點名卡上每日每節各任課老師評分。 
 

備註： 

1. 評分基準每堂課為80分，任課老師若特別註記，會以註記分數登入計算，

若任課老師僅簽名無特別打分數，分數格留空，則一律以80分計算(依據本校

生活競賽規定)。 

2. 若班級點名卡缺交當日以 60 分計(依據本校生活競賽規定)。 

秩序糾察隊評分 
早自習：秩序+服儀 

朝會：隊形+秩序+服儀 

午休：人數+秩序+服儀 
(上述服儀扣分標準如評分標準第3點) 

評分標準： 

1. 早自習 

秩序項目：全班安靜且專心自習+2 分 ；全班安靜+1 分；班級內有討論或講

話者、使用手機、離開座位、共坐座位情形均不加分，並依情節扣分。 

※超過 5 人以上離開座位小群體聚集，請畫記 X 並向教官回報班級 

2. 午休時段 

秩序項目：全班安靜且趴睡可+2 分 ；全班安靜+1 分；班級內有討論或講話

者、使用手機、離開座位、共坐座位情形均不加分，並依情節扣分。 

※超過 5 人以上離開座位小群體聚集，請畫記 X 並向教官回報班級 

人數：人數到齊不加分。未於黑板註記，無故少 3-5 人：-1 分；少 5 人：-2 

分；不到半數-3 分 

3. 服儀項目 

全班穿著整齊一致合格校訂服裝+1 分；全班穿著合格校訂服裝不加分；3-5 

人穿著便服、社團服裝-1 分；5-10 人穿著便服、社團服裝-2 分；不到半數穿

著合格校訂服裝-3 分 

4. 防疫特別事項 

無故拿下口罩或因飲食拿下口罩卻未架隔板安靜飲食者，1人扣1分。 

總成績＝班級課堂成績+秩糾評分成績 


